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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核高基 CPU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创新应用之 SoC项目，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先期投入金额 925.71万元，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年 1

月 22日出具“信会师报字[2016]第 410038号”《关于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2016年 1月 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专项审验，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独立财务顾问对此事项无异议。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已于 2016年 5月 25日完成置换。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智能化生产改造项目，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先期投入累计金额 1,927.25 万元，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出具“信会师报字

[2018]第 ZC10284号”《关于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2018年 4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专项审验，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保荐

机构对此事项无异议。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已于 2018年 5月 31日完成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1、公司于 2018年 7月 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非公开发

行股票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美国研发中心”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25,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

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于 2019年 5月 16日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公司于 2018年 8月 1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美国

再生耗材基地项目”中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15,819.12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独立董事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并已提交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于 2019年 5月 16日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

3、公司于 2019年 5月 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使用 2.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延长使用 1.58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延长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美国研发中心”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25,000.00 万元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延长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美国再生耗材基地项目”中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15,819.12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 2019 年 5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合计 138,750.68万元，其中：4,239.88 万元用于核高基 CPU 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创新应用之 SoC 项目的后续投入；26,025.25 万元用于自

主架构 CPU和 32位指令架构通用 CPU集成电路芯片研制及产业化项目的后续投入，43,445.00万元用于智能化生产改造项目的后续投入；15,819.12 万元用于美国再生耗材生产基

地项目的后续投入（2019年 5月, 延长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15,819.12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3,434.09万元用于激光打印机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一期工程首期项目的后续投

入；25,787.34万元用于美国研发中心项目的后续投入（2019年 5月，延长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25,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除上述部分募

集资金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外，剩余募集资金分别存放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分行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不存在问题或其他情况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编制单位：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1)

本报告期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
计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
度(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

本报告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生重大变

化

核高基 CPU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创
新应用之 SoC项目

核高基 CPU在信息技术领域的
创新应用之 SoC项目 18,060.54 4,526.88 13,820.66 76.52% 2020年 6月 30日 17,719.89 是 否

8位自主架构 CPU和 32位指令架
构通用 CPU集成电路芯片研制及
产业化项目

核高基 CPU在信息技术领域的
创新应用之 SoC项目 31,939.46 4,189.01 5,914.21 18.52% 2022年 12月 31日 0 否 否

美国再生耗材生产基地项目 美国再生耗材生产基地项目 15,819.12 0 0 0.00% 2021年 12月 5日 0 不适用 是

激光打印机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一期
工程首期项目 美国再生耗材生产基地项目 50,000.00 5,749.95 26,565.91 53.13% 2021年 12月 5日 0 否 否

合计 -- 115,819.12 14,465.84 46,300.78 -- -- 17,719.89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
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1、变更“核高基 CPU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创新应用之 SoC项目”实施主体和新增“8位自主架构 CPU和 32位指令架构通用 CPU集成电路芯片研制及产业化项目”，说明如下：
（1）变更和新增原因：由于变更的“核高基 CPU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创新应用之 SoC项目”与全资子公司珠海艾派克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派克微电子”）正在实施的核高基

课题同属公司重要经营计划和战略布局，在原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部分核高基课题的研发资源和技术成果可应用于原募投项目中，为提高研发和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积极推进募投
项目的实施进度，经审慎研究论证，管理层决定将原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艾派克微电子。 原“核高基 CPU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创新应用之 SoC项目”变更后，该项目募集资金使用量
减少。 本着合理、科学、审慎利用募集资金的原则，出于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安排以及实施效率的考虑，公司新增募投项目“8位自主架构 CPU和 32位指令架构通用 CPU集成电
路芯片研制及产业化项目”。

（2）决策程序：公司于 2018年 4月 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新设投资项目的议
案》，同意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核高基 CPU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创新应用之 SoC项目”进行调整，同意公司新设“8位自主架构 CPU和 32位指令架构通用 CPU集成电路芯片研制
及产业化项目”。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发表了核查意见。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8年 5月 22日召开的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信息披露：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8年 4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新设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7）及
2018年 5月 23日披露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49）。

2、原募投项目“美国再生耗材基地项目”变更为“激光打印机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一期工程首期项目”，说明如下：
（1）变更原因：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对激光打印机的战略布局，以及中美贸易争端对原募投项“美国再生耗材基地项目”实施造成的不确定性，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更好地

满足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 公司将原募投项目“美国再生耗材基地项目”变更为“激光打印机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一期工程首期项目”，该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50,000.00万元购买工业用地
以及对应的厂房基础建设，该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珠海纳思达打印科技有限公司。

（2）决策程序：公司于 2018年 8月 1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
案》，同意公司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美国再生耗材基地项目”变更为“激光打印机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一期工程首期项目”，该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50,000.00万元，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
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8年 8月 28日召开的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信息披露：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8月 11日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7）及
2018年 8月 29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73）。

3、变更“8位自主架构 CPU和 32位指令架构通用 CPU集成电路芯片研制及产业化项目”实施主体
（1）变更原因：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发展规划，同时为便于募集资金项目的核算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将“8位自主架构 CPU和 32位指令架构通用 CPU集成电路

芯片研制及产业化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艾派克微电子有限公司。
（2）决策程序：2019年 5月 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

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 由于本次变更不属于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因此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信息披露：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9年 5月 24日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2）。
4、变更“8位自主架构 CPU和 32位指令架构通用 CPU集成电路芯片研制及产业化项目”实施主体
（1）变更原因：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发展规划，同时为便于募集资金项目的核算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将“8位自主架构 CPU和 32位指令架构通用 CPU集成电路

芯片研制及产业化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艾派克微电子全资子公司珠海极海半导体有限公司。
（2）决策程序：公司 2020年 2月 2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

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 由于本次变更不属于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因此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信息披露：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年 3月 3日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附表 1“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内容。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美国再生耗材生产基地项目：公司于 2018年 8月 1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议案》、《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和对激光打印机的战略布局，以及贸易争端对原募投项目“美国再生耗材基地项目”实施造成的不
确定性，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原募投项目“美国再生耗材基地项目”变更为“激光打印机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一期工程首期项目”；将原用于“美国再生耗材基地项目”中的
闲置募集资金 15,819.12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上述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
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并已提交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 2019年 5月 16日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9
年 5月 2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使用 1.58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延长使用非
公开发行股票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美国再生耗材基地项目”中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15,819.12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 2019年 5月 2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三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上述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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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
（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19 年年度报告》及《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为便与
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等，公司
拟举行 2019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具体安排如下：

公司定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二）下午 15:00—17:00 在“约调研”小程序举

行 2019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陆“约调研”小程序参与本次说明会。

参与方式一：在微信中搜索“纳思达投资者关系”微信小程序；

参与方式二：微信扫一扫“纳思达投资者关系”微信小程序二维码：

投资者依据提示，授权登入“纳思达投资者关系”微信小程序，即可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总经理严伟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张剑

洲先生、副总经理程燕女士、技术负责人丁励先生、财务负责人陈磊先生、独立董事
唐天云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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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9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并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终止非公开发行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美国研发中心”和“美国再生耗材生产基地项目”，并将上述
两个项目的募集资金合计 41,606.46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终止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7 年 10 月 11 日《关于核准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803 号）核准，公司获准向北信瑞丰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兵工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鸿泰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理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八个特定
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 51,640,230 股。 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27.74 元。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432,499,980.20 元，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人民币
25,247,830.00 （含 增 值 税 进 项 税 额） 元 后 ， 实 际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为 人 民 币
1,407,252,150.20 元 。 其 中 491,187,486.98 元 用 于 智 能 化 生 产 改 造 项 目 ，
658,191,232.56 元用于美国再生耗材生产基地项目，257,873,430.66 元用于美国研发
中 心 项 目 。 本 次 募 集 资 金 存 放 于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珠 海 分 行
8110901012600622031 专用账户。

截止 2017 年 12 月 5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12 月 6 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2017]第 ZC10722 号”《验资报
告》审验。

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根据公司 2015 年 10 月 1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2015 年 11 月 18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2016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
的议案》、2016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调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2017 年 5 月 11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以及中国
证监会的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智能化生产改造项目 53,460 50,000
2 美国再生耗材生产基地项目 100,215 67,000
3 美国研发中心 30,042 26,250

合计 183,717 143,250

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140,725.22 万元，对投资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调整后“智能化生产改
造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净额 49,118.75 万元，“美国再生耗材生产基地项目”拟使用
募集资金净额 65,819.12 万元，“美国研发中心项目” 拟使用募集资金净额 25,787.34
万元。

（二）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2018 年 1 月 18 日、2018 年 2 月 5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
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公司计划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进行现金管理，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6）。 截至 2018 年 6 月 12 日，公司购买的理财产
品均已到期，本金及收益均已收回。

2020 年 2 月 29 日、2020 年 3 月 18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
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公司计划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9 亿元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保本型银行
理财产品， 其中使用 2015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 亿
元，使用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7 亿元。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告编号：2020-006）。截至目前，公司尚
未购买理财产品。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8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公司将募集资金 1,927.25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智能化生产改造项目”的自筹资金，将募集资金 456.78 万元
置换预先支付本次非公开相关发行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4 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
换先期投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6）。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2018 年 8 月 10 日、2018 年 8 月 28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和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对激光打印机的战略布局，以及
中美贸易争端对原募投项目“美国再生耗材基地项目”实施造成的不确定性，将原
募投项目“美国再生耗材基地项目”变更为“激光打印机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一期工
程首期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纳思达打印科技有限公司，该项目
拟使用募集资金 50,000 万元购买工业用地以及对应的厂房基础建设。 具体详见公
司于 2018 年 8 月 11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部
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7）。

变更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智能化生产改造项目 53,460.00 49,118.75
2 美国再生耗材生产基地项目 100,215.00 15,819.12
3 美国研发中心 30,042.00 25,787.34

4 激光打印机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一期
工程首期项目 201,000.00 50,000.00

合计 384,717.00 140,725.21

（五）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8 年 7 月 23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将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美国研发中心”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25,000 万元临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后将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60）。 2019 年 5 月 16 日， 公司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全部提前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8 年 8 月 10 日、2018 年 8 月 28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和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将原募投项目“美国再生耗材基地项目”变更为“激光打印机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一
期工程首期项目” 后暂时闲置的 15,819.12 万元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具
体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1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
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8）。 2019 年 5
月 16 日，公司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提前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2019 年 5 月 23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使用 2.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关于延长使用
1.58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延长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美国研发中心”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25,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延长使
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美国再生耗材基地项目”闲置募集资金 15,819.12 万元用于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之日
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延长使用 2.5 亿元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3）、《关于延长使用
1.58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 2020 年
4 月 27 日，公司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提前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

（六）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具体使用及结余情况

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累计投

入金额

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金额专

户余额
1 智能化生产改造项目 53,460.00 49,118.75 5,673.75

48,634.102 美国再生耗材生产基地项
目 100,215.00 15,819.12 0

3 美国研发中心 30,042.00 25,787.34 0

4 激光打印机高端装备智能
制造一期工程首期项目 201,000.00 50,000.00 26,565.91 23,623.87

合计 384,717.00 140,725.21 32,239.66 72,257.97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募集资金尚未使用的余额为人民币 108,485.55 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中账户合计余额
72,257.97 万元， 与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尚未使用的余额人民币相差
36,227.58 万元，差异的原因为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取得收益人民币 1,405.92 万
元，募集资金专户存款产生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人民币 3,185.62 元，转出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0,819.12 万元。

三、拟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终止募集资金项目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净额 累计投入金额 投资进度 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

（不含利息）
美国研发中心 25,787.34 0.00 0.00 25,787.34
美国再生耗材基地项目 15,819.12 0.00 0.00 15,819.12

合计 41,606.46 0.00 0.00 41,606.46

（二）终止募集资金项目原因
“美国研发中心”和“美国再生耗材基地项目”是公司基于当时的市场前景和战

略发展计划制订的，受目前全球疫情影响及前期中美贸易争端等因素的影响，上述
项目的实施和推进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截至目前，上述项目尚未投入资金，投资进
度不及预期，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较低。 为了保障投资的稳健性及投入产出效果，提
升资金的使用效率，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和业务布局需要，综合考虑市场环境以及公
司实际情况， 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 经公司审慎研究决定终止

“美国研发中心”和“美国再生耗材基地项目”，将上述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41,606.46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公司相关生产经营活动，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
募集专项账户余额划转至公司其他账户等相关事宜。

四、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美国研发中心”和“美国再生耗材基地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发展变化审慎做出的， 公司将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不会对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同时能更好地满足公司业务持续稳健发展的资金需求，可
以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助力，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五、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说明与承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2020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以下要求：

（一）本次拟进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到账超过一年；
（二）本次拟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不会影响公司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三）本次拟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前，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未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
助； 并承诺在本次使用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
投资、不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六、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2020 年 4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终
止非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美国研发中心”和“美国再生耗材生产基地
项目”，并将上述两个项目的募集资金合计 41,606.46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是公司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发展变化审慎做出的。公司将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本次终止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
事项时，审议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我们同
意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并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 同时能更好地满足公司业务持续稳健发展的资金需求，可以为公司持续
发展提供助力，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因此，同意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
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华融证券认为，公司此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发展变化做出的审慎决定， 有利于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发行人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项事项
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该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此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
文件的规定。 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并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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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为支持控股子公司珠海纳思达打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纳思达打印”）的经营需求，为激光打印机高端装备智能制造项目一期建设提
供有力保障， 同意公司为纳思达打印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的融资担保额度
（以下简称“本次担保”）。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担保概述
为支持纳思达打印的经营需求， 为激光打印机高端装备智能制造项目一期建

设提供有力保障， 公司拟为纳思达打印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的融资担保额
度；担保方式包含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股权质押担保、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质
押担保。

本次融资担保事项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并签署与本次担保相关
协议文件，最终的实际担保金额将不超过本次授权的担保额度，本次融资担保额度
授权的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本次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被担保人名称：珠海纳思达打印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05 月 29 日
注册地址： 珠海市高栏港区平沙镇升平大道东 839 号 2 栋二楼 A 区 206 室 25

号
法定代表人：严伟
注册资本：101,389.2043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1R3PF4X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各种类集成电路产品及组件、计算机

外设及其部件、相关软件产品；提供信息及网络产品硬件、软件、服务和解决方案；
研发、生产、加工和销售激光打印机、多功能（传真）一体机、复印机及激光硒鼓、碳
粉，墨盒、墨水、墨盒外壳，色带、带框、电脑外设等打印机耗材及上述产品的配件产
品，以及上述产品的配件产品的加工和销售；项目投资；项目管理；互联网销售电子
产品及其配件组件；科技中介服务；计算机和辅助设备修理等；房地产开发及销售。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人纳思达打印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人股权结构
@
（三）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09,905.55 万元，负债总

额 6,978.97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元、流动负债总额 1,978.97 万元），净资产
102,926.58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0 万元， 利润总额-313.01 万元， 净利润-
313.01 万元。 上述数据经审计。

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 被担保人的资产总额 142,032.39 万元， 负债总额
39,070.74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元、 流动负债总额 34,070.74 万元）， 净资产

102,961.65 万元；2020 年 1-3 月营业收入 0 万元， 利润总额-0.03 万元， 净利润-
0.03 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三、 本次拟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本次融资担保额度为根据纳思达打印经营发展需要拟定的额度， 担保方式包

含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股权质押担保、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质押担保。
本次融资担保事项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并签署相关协议文件。

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四、 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有利于满足纳思达打印的经营发展需要， 为激光打印机高端装备智

能制造项目一期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公司已建立资金集中管理模式，对子公司的资
金流向与财务信息进行实时的监控，掌握子公司的资金使用情况及担保风险情况，
本次担保风险可控，董事会同意本次融资担保额度。

五、 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审批总额为 1,341,828.24 万元，实际使用总

额为 876,538.63 万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232.54%、151.91%，其中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审批总额为 1,341,828.24 万元，实际
使用总额为 876,538.63 万元。

截止目前，公司、纳思达打印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
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 风险措施
公司纳思达打印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无不良贷款记录，公司持有其 78.9039%的

股权，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拥有实际控制权，纳思达打印经营稳健，资信情况良好，本

次担保为开展经营项目所需，公司为本次融资提供担保支持，有利于纳思达打印的
良性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公司本次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另一位股东珠海科创恒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21.0961%， 未按股权比
例进行同比例担保及反担保。

七、 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为控股子公司珠海纳思达打印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不超

过人民币 30 亿元的融资担保额度，系根据其自身的经营需求进行的，为激光打印
机高端装备智能制造项目一期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本次融资担保已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如实对外披露担保相关事
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额度事项，并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 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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